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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9⽉ 10⽇第五屆全國⼈⺠代表⼤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根據 1993年 10⽉ 31⽇第八屆全國⼈

⺠代表⼤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共和國個⼈所得稅法〉的決定》第⼀次修正

根據 1999年 8⽉ 30⽇第九屆全國⼈⺠代表⼤會常務委員會第⼗⼀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共和國

個⼈所得稅法〉的決定》第⼆次修正 根據 2005年 10⽉ 27⽇第⼗屆全國⼈⺠代表⼤會常務委員會第

⼗八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共和國個⼈所得稅法〉的決定》第三次修正 根據 2007年 6⽉ 29⽇

第⼗屆全國⼈⺠代表⼤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共和國個⼈所得稅法〉的決

定》第四次修正 根據 2007年 12⽉ 29⽇第⼗屆全國⼈⺠代表⼤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關於

修改〈中華⼈⺠共和國個⼈所得稅法〉的決定》第五次修正 根據 2011年 6⽉ 30⽇第⼗⼀屆全國⼈⺠

代表⼤會常務委員會第⼆⼗⼀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共和國個⼈所得稅法〉的決定》第六次修正

根據 2018年 8⽉ 31⽇第⼗三屆全國⼈⺠代表⼤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共和國

個⼈所得稅法〉的決定》第七次修正）

第⼀條 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滿⼀百八⼗三天的個⼈，

為居⺠個⼈。居⺠個⼈從中國境內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個⼈所得稅。

在中國境內無住所⼜不居住，或者無住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不滿⼀百八⼗三天的個

⼈，為非居⺠個⼈。非居⺠個⼈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個⼈所得稅。

納稅年度，⾃⻄曆⼀⽉⼀⽇起⾄⼗⼆⽉三⼗⼀⽇⽌。

第⼆條 下列各項個⼈所得，應當繳納個⼈所得稅：

（⼀）⼯資、薪⾦所得；

（⼆）勞務報酬所得；

（三）稿酬所得；

（四）特許權使⽤費所得；

（五）經營所得；

（六）利息、股息、紅利所得；

（七）財產租賃所得；



（八）財產轉讓所得；

（九）偶然所得。

居⺠個⼈取得前款第⼀項⾄第四項所得（以下稱綜合所得），按納稅年度合併計算個⼈所得稅；非居⺠個

⼈取得前款第⼀項⾄第四項所得，按⽉或者按次分項計算個⼈所得稅。納稅⼈取得前款第五項⾄第九項

所得，依照本法規定分別計算個⼈所得稅。

第三條 個⼈所得稅的稅率：

（⼀）綜合所得，適⽤百分之三⾄百分之四⼗五的超額累進稅率（稅率表附後）；

（⼆）經營所得，適⽤百分之五⾄百分之三⼗五的超額累進稅率（稅率表附後）；

（三）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適⽤比例稅率，稅率為百分

之⼆⼗。

第四條 下列各項個⼈所得，免征個⼈所得稅：

（⼀）省級⼈⺠政府、國務院部委和中國⼈⺠解放軍軍以上單位，以及外國組織、國際組織頒發的科學、

教育、技術、文化、衛⽣、體育、環境保護等⽅⾯的獎⾦；

（⼆）國債和國家發⾏的⾦融債券利息；

（三）按照國家統⼀規定發給的補貼、津貼；

（四）福利費、撫恤⾦、救濟⾦；

（五）保險賠款；

（六）軍⼈的轉業費、復員費、退役⾦；

（七）按照國家統⼀規定發給幹部、職⼯的安家費、退職費、基本養老⾦或者退休費、離休費、離休⽣

活補助費；

（八）依照有關法律規定應予免稅的各國駐華使館、領事館的外交代表、領事官員和其他⼈員的所得；

（九）中國政府參加的國際公約、簽訂的協定中規定免稅的所得；

（⼗）國務院規定的其他免稅所得。

前款第⼗項免稅規定，由國務院報全國⼈⺠代表⼤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的，可以減征個⼈所得稅，具體幅度和期限，由省、⾃治區、直轄市⼈⺠政府

規定，並報同級⼈⺠代表⼤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殘疾、孤老⼈員和烈屬的所得；

（⼆）因⾃然災害遭受重⼤損失的。

國務院可以規定其他減稅情形，報全國⼈⺠代表⼤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第六條 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



（⼀）居⺠個⼈的綜合所得，以每⼀納稅年度的收入額減除費⽤六萬元以及專項扣除、專項附加扣除和

依法確定的其他扣除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非居⺠個⼈的⼯資、薪⾦所得，以每⽉收入額減除費⽤五千元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勞務報

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費所得，以每次收入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三）經營所得，以每⼀納稅年度的收入總額減除成本、費⽤以及損失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四）財產租賃所得，每次收入不超過四千元的，減除費⽤八百元；四千元以上的，減除百分之⼆⼗的

費⽤，其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五）財產轉讓所得，以轉讓財產的收入額減除財產原值和合理費⽤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六）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和偶然所得，以每次收入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費所得以收入減除百分之⼆⼗的費⽤後的餘額為收入額。稿酬所

得的收入額減按百分之七⼗計算。

個⼈將其所得對教育、扶貧、濟困等公益慈善事業進⾏捐贈，捐贈額未超過納稅⼈申報的應納稅所得額

百分之三⼗的部分，可以從其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國務院規定對公益慈善事業捐贈實⾏全額稅前扣除

的，從其規定。

本條第⼀款第⼀項規定的專項扣除，包括居⺠個⼈按照國家規定的範圍和標準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基

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等；專項附加扣除，包括⼦女教育、繼續教育、⼤病

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者住房租⾦、贍養老⼈等⽀出，具體範圍、標準和實施步驟由國務院確定，並報

全國⼈⺠代表⼤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第七條 居⺠個⼈從中國境外取得的所得，可以從其應納稅額中抵免已在境外繳納的個⼈所得稅稅額，

但抵免額不得超過該納稅⼈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規定計算的應納稅額。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的，稅務機關有權按照合理⽅法進⾏納稅調整：

（⼀）個⼈與其關聯⽅之間的業務往來不符合獨立交易原則⽽減少本⼈或者其關聯⽅應納稅額，且無正

當理由；

（⼆）居⺠個⼈控制的，或者居⺠個⼈和居⺠企業共同控制的設立在實際稅負明顯偏低的國家（地區）

的企業，無合理經營需要，對應當歸屬於居⺠個⼈的利潤不作分配或者減少分配；

（三）個⼈實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業⽬的的安排⽽獲取不當稅收利益。

稅務機關依照前款規定作出納稅調整，需要補徵稅款的，應當補徵稅款，並依法加收利息。

第九條 個⼈所得稅以所得⼈為納稅⼈，以⽀付所得的單位或者個⼈為扣繳義務⼈。

納稅⼈有中國公⺠⾝份號碼的，以中國公⺠⾝份號碼為納稅⼈識別號；納稅⼈沒有中國公⺠⾝份號碼的，

由稅務機關賦予其納稅⼈識別號。扣繳義務⼈扣繳稅款時，納稅⼈應當向扣繳義務⼈提供納稅⼈識別號。



第⼗條 有下列情形之⼀的，納稅⼈應當依法辦理納稅申報：

（⼀）取得綜合所得需要辦理匯算清繳；

（⼆）取得應稅所得沒有扣繳義務⼈；

（三）取得應稅所得，扣繳義務⼈未扣繳稅款；

（四）取得境外所得；

（五）因移居境外註銷中國⼾籍；

（六）非居⺠個⼈在中國境內從兩處以上取得⼯資、薪⾦所得；

（七）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情形。

扣繳義務⼈應當按照國家規定辦理全員全額扣繳申報，並向納稅⼈提供其個⼈所得和已扣繳稅款等資訊。

第⼗⼀條 居⺠個⼈取得綜合所得，按年計算個⼈所得稅；有扣繳義務⼈的，由扣繳義務⼈按⽉或者按

次預扣預繳稅款；需要辦理匯算清繳的，應當在取得所得的次年三⽉⼀⽇⾄六⽉三⼗⽇內辦理匯算清繳。

預扣預繳辦法由國務院稅務主管部⾨制定。

居⺠個⼈向扣繳義務⼈提供專項附加扣除資訊的，扣繳義務⼈按⽉預扣預繳稅款時應當按照規定予以扣

除，不得拒絕。

非居⺠個⼈取得⼯資、薪⾦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許權使⽤費所得，有扣繳義務⼈的，由

扣繳義務⼈按⽉或者按次代扣代繳稅款，不辦理匯算清繳。

第⼗⼆條 納稅⼈取得經營所得，按年計算個⼈所得稅，由納稅⼈在⽉度或者季度終了後⼗五⽇內向稅

務機關報送納稅申報表，並預繳稅款；在取得所得的次年三⽉三⼗⼀⽇前辦理匯算清繳。

納稅⼈取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按⽉或者按次計算個⼈

所得稅，有扣繳義務⼈的，由扣繳義務⼈按⽉或者按次代扣代繳稅款。

第⼗三條 納稅⼈取得應稅所得沒有扣繳義務⼈的，應當在取得所得的次⽉⼗五⽇內向稅務機關報送納

稅申報表，並繳納稅款。

納稅⼈取得應稅所得，扣繳義務⼈未扣繳稅款的，納稅⼈應當在取得所得的次年六⽉三⼗⽇前，繳納稅

款；稅務機關通知限期繳納的，納稅⼈應當按照期限繳納稅款。

居⺠個⼈從中國境外取得所得的，應當在取得所得的次年三⽉⼀⽇⾄六⽉三⼗⽇內申報納稅。

非居⺠個⼈在中國境內從兩處以上取得⼯資、薪⾦所得的，應當在取得所得的次⽉⼗五⽇內申報納稅。

納稅⼈因移居境外註銷中國⼾籍的，應當在註銷中國⼾籍前辦理稅款清算。

第⼗四條 扣繳義務⼈每⽉或者每次預扣、代扣的稅款，應當在次⽉⼗五⽇內繳入國庫，並向稅務機關

報送扣繳個⼈所得稅申報表。

納稅⼈辦理匯算清繳退稅或者扣繳義務⼈為納稅⼈辦理匯算清繳退稅的，稅務機關審核後，按照國庫管



理的有關規定辦理退稅。

第⼗五條 公安、⼈⺠銀⾏、⾦融監督管理等相關部⾨應當協助稅務機關確認納稅⼈的⾝份、⾦融帳⼾

資訊。教育、衛⽣、醫療保障、⺠政、⼈⼒資源社會保障、住房城鄉建設、公安、⼈⺠銀⾏、⾦融監督

管理等相關部⾨應當向稅務機關提供納稅⼈⼦女教育、繼續教育、⼤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住房租⾦、

贍養老⼈等專項附加扣除資訊。

個⼈轉讓不動產的，稅務機關應當根據不動產登記等相關資訊核驗應繳的個⼈所得稅，登記機構辦理轉

移登記時，應當查驗與該不動產轉讓相關的個⼈所得稅的完稅憑證。個⼈轉讓股權辦理變更登記的，市

場主體登記機關應當查驗與該股權交易相關的個⼈所得稅的完稅憑證。

有關部⾨依法將納稅⼈、扣繳義務⼈遵守本法的情況納入信⽤資訊系統，並實施聯合激勵或者懲戒。

第⼗六條 各項所得的計算，以⼈⺠幣為單位。所得為⼈⺠幣以外的貨幣的，按照⼈⺠幣匯率中間價折

合成⼈⺠幣繳納稅款。

第⼗七條 對扣繳義務⼈按照所扣繳的稅款，付給百分之⼆的⼿續費。

第⼗八條 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開徵、減征、停征個⼈所得稅及其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並報全國

⼈⺠代表⼤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第⼗九條 納稅⼈、扣繳義務⼈和稅務機關及其⼯作⼈員違反本法規定的，依照《中華⼈⺠共和國稅收

徵收管理法》和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第⼆⼗條 個⼈所得稅的徵收管理，依照本法和《中華⼈⺠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的規定執⾏。

第⼆⼗⼀條 國務院根據本法制定實施條例。

第⼆⼗⼆條 本法⾃公佈之⽇起施⾏。


